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黄岩洞洞穴遗址保护规划（公众版） 

一、保护对象概况 

（一）行政区划与地理位置 

黄岩洞洞穴遗址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河儿口镇河儿口社区姚家村，地理

坐标为东经 111°48′07″，北纬 23°30′39″，距离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城

东北约 60 公里，处于龙山溶岩景区范围的南缘的狮子山西南山麓。 

（二）遗址年代与类型

1. 遗址年代：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

2. 遗址类型：古文化遗址。

3. 本体结构：石灰岩洞穴。

（三）保护级别与公布时间

1. 保护级别：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2. 公布时间：1979 年 12 月 19 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二、保护区划 

区划范围 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说明 

从文物本体外缘向东延伸 45

米，向北延伸 65 米，向西延

伸 53 米，向南至文物本体外

缘洞穴遗址入口。 

从保护范围外缘向东延伸 92

米，向西延伸 107 米，向北

延伸 110 米，向南延伸 102

米至省道 S265 边缘。 

12,595.49 m2 77,295.96 m2 

（注：具体范围界线以规划图纸及控制点为准。) 

（一）保护对象管理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划制定以

下对保护对象，即黄岩洞洞穴遗址文物本体的管理规定： 

1. 对文物本体的保护工作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真实性”“完整性”

和“最低限度干预”的保护原则，保障黄岩洞洞穴遗址文物本体原状的安全。 

2. 对文物本体不得进行与保护、科研及展示利用无关的建设行为。因特殊

情况如必要的考古发掘、抢险加固、环境治理，需要在文物本体内进行相关作业

的，必须保证文物本体的原状安全，方案在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后，报广东省人

民政府，经批准后方能实施。 



3. 除获批的研究者，应对来访者进行观前引导，严肃告知参观文物本体时

不得触摸或做出可能影响文物本体安全的行为。 

 

（二）保护范围管理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制定黄岩洞

洞穴遗址保护范围管理规定： 

1. 在本保护范围内的保护工作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真实性”“完整

性”和“最低限度于预”的保护原则，保障黄岩洞洞穴遗址的安全以及可持续发

展。 

2. 黄岩洞洞穴遗址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

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如必要的考古发掘、环境治理，需要在黄岩洞洞穴遗址

保护范围内进行其它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黄岩洞

洞穴遗址的安全，建设工程高度不宜超过山体高度；方案在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

后，报广东省人民政府，经批准后方能实施。 

3. 在黄岩洞洞穴遗址的保护范围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

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

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三）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综合保护黄

岩洞洞穴遗址的实际需要，制定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1. 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相关工程建设活动，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在本地带内进行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当征得广东省文

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自然资源部门批准。 

 2. 相关建设应在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方面与黄岩洞洞穴遗址的环境、

历史风貌相协调。根据视线分析，为避免遮挡黄岩洞洞穴的洞口，新建建（构）

筑物高度不宜超过 7.5 米。 

 3. 在黄岩洞洞穴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

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沽动。对已有的污

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4. 对本地带内已有的影响黄岩屑洞穴遗址环境风貌的设施，如简易变电房、

公共厕所等，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分期分批治理。 

 5. 建设控制地带与其他文保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出现重合的，

重叠区域应以较严格一方的相关控制要求进行控制。 

 














